
附件 D 
 

先 導計 劃下美食車的營運要 求  

I. 美 食車 車輛的登記及領牌條 件要求  
 

1. 美食車須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 4 章 )進行車輛登記及領

取牌照。  
 

2 .  美 食 車 會 被 列 為 特 別 用 途 車 輛 ， 車 身 種 類 則 定 為 「 流 動 食 物

處理車 」。作為美食車的特別用途車輛，其構造須符合《道路

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規例》 (第 3 74 A 章 )的規定。  
 

3. 車 輛 的 車 身 底 盤 一 般 會 先 通 過 貨 車 的 類 型 審 批 ， 並 須 通 過 車

身圖則的審批及車輛檢驗。  
 

4 .  運 輸 署 只 會 在 美 食 車 通 過 運 輸 署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及 其 他 相

關部門的車輛檢驗，並收取營運者繳付所需的稅款和費用後，

才會發 出車輛登記文件和 車輛牌照 (特別用 途車輛－「流動食

物處理車」 )。  
 

5 .  駕駛美 食車的人士須持有 特別用途車輛的正 式駕駛執照 (車輛

類別 21 )。  
 

6 .  任 何 對 車 輛 作 出 的 改 動 均 可 能 導 致 車 輛 類 別 或 車 身 種 類 改 變 。

如車輛登記細節有所更改，車主須即時通知運輸署。  
 
II. 美 食車 食物配製間的食物安 全及衞生要求  
  (個別申請或須符合附加的發牌及持牌條件 )  
 

7 .  入 選 申 請 者 須 以 自 然 人 或 法 團 的 名 義 ， 獲 得 根 據 《 食 物 業 規

例》 (第 13 2 X 章 )發出的食物製造廠牌照，作為經營美食車的

食物業牌照。  
 

8 .  食 水 箱 的 食 水 必 須 每 天 重 新 裝 滿 ， 並 須 取 自 連 接 清 潔 和 衞 生

供水點的公共總水管（例如下文第 17 項所述的後勤持牌食物

製造廠 ），或來自製造商原裝蒸餾水樽的蒸餾水。  
 
9 .  污 水 應 於 已 連 接 政 府 污 水 渠 ； 並 配 備 有 隔 油 池 ， 以 清 除 污 水

中過量的油脂；以及已根據《水污染管制條例》(第 3 5 8 章 )  取

得牌照的設施排放（例如下文第 1 7 項所述的後勤持牌食物製

造廠、街市或食肆）。每日結束營業後，須清空及清洗貯存箱。  
 

1 0 .  假如天 然通風不足 (即開向露 天地方的通風 口或窗口所佔面積

不及配製間面積十分之一 )，即須安裝有足夠排氣量的吹氣扇。

吹 氣扇 須於 離地 面不 少於 2 .5 米高的 地方 從戶 外抽 取新 鮮空

氣 ， 而 且 不 得 造 成 滋 擾 。 新 鮮 空 氣 入 口 與 廢 氣 出 口 不 得 過 於

接近，以防廢氣倒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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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如 有 食 物 需 要 熱 存 ， 須 設 置 有 足 夠 容 量 的 熱 存 設 備 ， 使 食 物

的溫度保持在攝氏 6 0 度或以上。有關設備須配備溫度計。  
 

1 2 .  須 有 措 施 確 保 食 物 免 受 污 染 ， 並 須 裝 置 足 夠 的 防 塵 陳 列 櫃 ／

容器，以貯存未加掩蓋的即食食物。  
 

1 3 .  須 配 置 足 夠 設 施 ， 以 便 存 放 和 清 洗 所 有 用 於 調 製 或 端 送 食 物

的器材和用具，以及進行消毒。如有下文第 1 7 項所述的後勤

持 牌 食 物 製 造 廠 ， 有 關 器 材 和 用 具 可 送 回 該 持 牌 後 勤 食 物 製

造廠，以便有效清潔和消毒。 (注意 :如使用消毒器消毒器材和

用具，須設置容量不少於 2 3 公升的消毒器。如設置洗碗機或

使 用 殺 菌 劑 ， 洗 碗 機 的 類 型 或 殺 菌 劑 的 種 類 必 須 獲 食 物 環 境

衞生署批准。 )  
 

1 4 .  用 餐 使 用 的 餐 具 須 屬 一 次 性 用 後 即 棄 類 型 。 備 用 的 餐 具 須 存

放在櫥櫃內。  
 

1 5 .  服 務 窗 、 工 作 檯 、 櫥 櫃 、 層 架 、 貨 架 和 其 他 可 能 與 食 物 接 觸

的器具的表面必須以光滑、不透水的物料製造，以便清潔。  
 

1 6 .  須 在 營 業 地 點 設 置 足 夠 數 量 配 有 緊 合 封 蓋 的 垃 圾 桶 ， 以 裝 載

在 營 業 地 點 產 生 的 食 物 殘 餘 和 其 他 廢 物 。 有 關 廢 物 必 須 棄 置

在核准點 (例如下文第 1 7 項所述的後勤持牌食物製造廠 )。  
 

1 7 .  如有支 援美食車營業的配 套活動，包括配製 食物 (例如清洗、

刨皮、 切削等 )、清洗和 消毒設備、供應食 水和處置污水和垃

圾等，須在後勤持牌食物製造廠內進行。  
 

1 8 .  如 在 美 食 車 上 調 製 或 售 賣 的 食 物 是 取 自 食 物 供 應 商 ， 有 關 食

物必須從持牌食物製造廠或其他合法來源取得。  
 

1 9 .  不 得 在 配 製 間 存 放 任 何 衣 物 或 私 人 物 品 ， 以 免 未 加 掩 蓋 的 食

物 受 污 染 。 另 須 為 食 物 處 理 人 員 提 供 儲 物 櫃 ， 以 便 存 放 衣 物

或私人物品。  
 

2 0 .  營 運 者 須 已 接 受 有 關 食 物 安 全 和 衞 生 的 培 訓 ， 亦 可 參 加 由 食

物環境衞生署舉辦的衞生督導員訓練課程。  
 

2 1 .  須在營業地點為顧客提供足夠的站立空間。  
 

2 2 .  不 得 在 營 業 地 點 放 置 餐 桌 和 餐 椅 ， 供 顧 客 即 場 用 餐 ； 所 售 賣

的食物應僅供外賣。  
 

2 3 .  美 食 車 在 營 運 停 泊 位 範 圍 內 進 行 的 活 動 和 狀 況 ， 須 不 致 使 美

食車的衞生情況受影響。  
 

2 4 .  美食車只可在獲政府和有關場地批准的指定地點營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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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配 製 間 的 設 計 必 須 與 經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批 准 的 圖 則 完 全 相 符 。

在 未 獲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批 准 前 ， 不 得 進 行 任 何 改 建 或 加 建 工

程。  
 

2 6 .  美 食 車 不 能 在 經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批 准 的 圖 則 所 劃 定 的 地 方 以

外經營食物業。  
 

2 7 .  營 運 者 須 要 取 得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要 求 的 相 關 證 明 書 ， 例 如 消 防

處 簽發的 消防證 書、 所有氣 體配件 /用 具的合 格證明 書及 完工

證明書，以及固定電力裝置的完工證明書等。  
 

2 8 .  持 牌 人 須 向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提 交 經 旅 遊 事 務 署 認 可 的 時 間 表 ，

列 明 美 食 車 在 該 月 於 指 定 地 點 將 會 營 運 的 日 期 及 時 間 。 美 食

車 只 可 在 提 交 予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時 間 表 中 列 明 的 指 定 地 點

及 時 間 或 於 旅 遊 事 務 署 指 定 並 得 到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事 先 批 准

的旅遊盛事營運。  
 
III. 美 食車 的消防和氣體安全規 定  
 

一 般消 防安全規定  
 

2 9 .  美 食 車 上 可 使 用 電 力 和 石 油 氣 作 煮 食 燃 料 。 如 在 美 食 車 上 使

用石油氣明火煮食，相關石油氣裝置須符合《氣體安全條例》

(第 51  章 )的規定。  
 

3 0 .  美 食 車 上 所 有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須 妥 為 安 裝 、 保 養 及 修 理 。 所

有維修、改變及附加的工程必須於完工後 1 4 天內，由註冊的

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承 辦 商 向 美 食 車 車 主 簽 發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證

書 ( FS 25 1)，並將證書副本送交消防處處長。  
 

3 1 .  如以石油氣作為烹煮／加熱食物的燃料：  
3 1 .1  須 安 裝自 動控 制火勢 ／滅 火系 統， 而其 有效 應用 範圍須

足 以 涵蓋 所有 灶頭／ 煮食 爐及 進行 明火 煮食 ／油 炸／在

食 物 上灑 酒及 點燃等 活動 的位 置。 有關 系統 必須 符合美

國 安 全 檢 測 實 驗 室 公 司 ( U L) 所 定 的 測 試 標 準 ， 即

「 U L- 3 0 0： 保 護 商 業 用 烹 飪 設 備 的 滅 火 系 統 的 防 火 測

試 」，或消防處處長可接受的其他同等標準。自動控制火

勢／滅火系統須按照認證規定安裝；  
3 1 .2  在 烹 煮和 加熱 食物過 程中 ，須 維持 足夠 的自 然通 風；以

及  
3 1 .3  須 遵 照 規 管 機 構 (即 機 電 工 程 署 )的 建 議 和 規 定 行 事 ， 亦

須遵守相關的《香港石油氣業工作守則 》。  

3 2 .  不得在美食車的食物配製間以外地方烹煮／加熱食物。  
 

3 3 .  所 有 用 於 牆 壁 、 地 板 、 天 花 、 裝 飾 和 遮 篷 的 可 燃 物 料 ， 須 符

合英國標準 47 6：第 7 部表面火焰蔓延率第 1 級或第 2 級的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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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 或 符 合 消 防 處 處 長 接 受 的 另 一 標 準 ， 或 應 用 消 防 處 處 長

接 受 的 防 火 漆 或 溶 液 加 以 處 理 至 相 關 標 準 。 塗 抹 防 火 漆 或 溶

液 的 工 作 ， 須 由 註 冊 二 級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進 行 ， 並 於 完 工 後

向消防處遞交證書 (消防表格 25 1)，以證明已達至相關標準。

上 述 防 火 處 理 工 序 須 按 照 防 火 溶 液 製 造 商 的 指 示 ／ 建 議 定 期

進行。  
 

3 4 .  所有布簾及窗簾 (如有安裝的話 )須以耐火物料製造，並在按照

英國標準 54 3 8 進行測試時符合英國標準 58 67︰ 第 2 部纖維類

別 B 的規定，或符合消防處處長接受的另一標準，或應用消

防 處 處 長 接 受 的 防 火 液 加 以 處 理 至 相 關 標 準 。 塗 抹 防 火 液 處

理 的 工 作 ， 須 由 註 冊 二 級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進 行 ， 並 於 完 工 後

向消防處遞交證書 (消 防 表 格 2 5 1 )， 以 證 明 已 達 至 相 關 標 準 。 
 

 
35. 關於在食物配製區使用的聚氨酯乳膠：  

3 5 .1  所 有 聚氨 酯泡 沫塑料 墊褥 ，以 及用 以覆 蓋墊 褥的 物料，

均 須 符 合 英 國 標 準 7 17 7 (適 用 於 屬 中 度 危 險 的 處 所 ／ 建

築物 )，或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發出的「床褥套裝易燃

程度 (明火 )標準」(《聯邦規例守則》標題 1 6 第 1 63 3 條 )，
或符合消防處處長接受的另一標準；  

3 5 .2  所 有 聚氨 酯泡 沫塑料 襯墊 家具 ，以 及用 以覆 蓋家 具的物

料 ， 均 須 符 合 英 國 標 準 71 76 (適 用 於 屬 中 度 危 險 的 處 所

／建築物 )，或美國加州消費者事務部轄下家具及隔熱物

料 局 頒布 的《 於公共 用途 建築 物內 使用 的座 椅家 具的可

燃性測試程序」 (技術報告 1 33 號 )，或消防處處長接受

的另一標準；  
3 5 .3  每 塊 符 合 英 國 標 準 7 17 7 (適 用 於 屬 中 度 危 險 的 處 所 ／ 建

築 物 )的 聚 氨 酯 泡 沫 塑 料 墊 褥 ， 以 及 每 件 符 合 英 國 標 準

7 1 76 (適 用 於 屬 中 度 危 險 的 處 所 ／ 建 築 物 )的 聚 氨 酯 泡 沫

塑料襯墊家具，均須附有適當標籤 (見附錄 )；以及   
3 5 .4  須 出 示製 造商 ／供應 商的 發票 ，以 及由 測試 實驗 所發出

以 證 明所 有聚 氨酯泡 沫塑 料墊 褥及 ／或 襯墊 家具 均符合

特 定 標準 的測 試證明 書， 以供 查核 。測 試證 明書 須由獲

授 權 按照 特定 標準進 行測 試的 認可 實驗 所發 出， 並須蓋

上製造商／供應商的公司印章，以示真確。  

36. 不 可 使 用 汽 油 發 電 機 。 如 使 用 柴 油 發 電 機 ， 必 須 遵 守 下 列 規

定：  
3 6 .1   只可使用附有內置容器的柴油發電機 ;  
3 6 .2  在任何情況下，發電機需由適當人員操作 ;  
3 6 .3  須配備一具獲認可類型的 4 . 5 公斤裝二氧化碳滅火筒予

發電機 ;以及  
3 6 .4  除 持 牌或 獲得 消防處 處長 的批 准外 ，不 得貯 存或 使用超

過《危險品（一般）規例》（ 第 2 95 B 章）所指明的危險

品的法定豁免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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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防設 備  

3 7 .  為確保美食車的作業安全，必須遵守下列規定：  
3 7 .1  所配置的消防裝置及設備必須：  

–  不受阻塞；  
–  清楚標明位置及操作方法；  
–  時刻保持在有效操作狀態；以及  
–  最少每 1 2 個月檢查一次。  

3 7 .2  令 所 有員 工清 楚知道 ，發 生火 警時 須採 取的 緊急 應變程

序，包括：  
–  藉手動火警警報器 (如有的話 )或高呼「火警」發出警

示；  
–  協助疏散顧客；  
–  致電「 99 9」通知消防處；  
–  如火警涉及電力裝置，在安全情況下把總掣扭向「關

閉」位置；以及  
–  在安全情況下嘗試使用手提滅火裝備滅火。  

氣 體安 全  

3 8 .  氣 體 爐 具 和 相 關 供 氣 管 ／ 配 件 (例 如 氣 體 煮 食 爐 和 軟 喉 )須 屬

認 可 類 別 ， 並 由 註 冊 氣 體 裝 置 技 工 妥 為 安 裝 。 至 於 石 油 氣 裝

置 和 相 關 供 氣 工 程 狀 況 的 檢 查 工 作 ， 亦 須 由 註 冊 氣 體 裝 置 技

工 進 行 。 用 予 固 定 氣 體 裝 置 的 氣 體 爐 具 應 另 行 存 放 在 通 風 的

美食車的獨立隔間內。  
 

3 9 .  除非已根據《氣體安全條例》 (第 51 章 )規定取得特別批准，

否則在任何時間貯存總標稱容水量超過 1 30 公升 (約相等於標

稱重量 5 0 千克 )的石油氣瓶 (包括空瓶 )，即屬違法。根據現行

規 定 ， 除 非 事 先 到 行 車 隧 道 營 運 者 的 同 意 ， 否 則 運 送 石 油 氣

瓶的車輛不能進入行車隧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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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美 食車 電力裝置的要求  

 
4 0 .  所有物料及工藝需遵照由機電工程署所發出的《電力（線路）

規例工作守則 》。工程需遵照《電力條例 》（第 40 6 章 ）《電力

（線路）規例， 199 0》。  
 

4 1 .  所有安裝需符合香港的現行規例。  
 

4 2 .  發電機的排放需符合《空氣污染管制 (煙霧 )規例》的黑煙排放

規定。  
 

4 3 .  發電機須安置於適當位置。  
 

4 4 .  所 有 可 活 動 部 分 及 暴 露 的 排 氣 管 需 適 當 地 或 全 面 地 防 護 。 防

護設計需可保護維修人員避免直接接觸而引致傷害。  
 

*       *                 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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